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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2009年之前，合肥采用的是《合肥市物业管理条例》（2005 年），而在 2009 年《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出

台后，原《合肥市物业管理条例》于 2010 年废止，此后，合肥市开始使用《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省条例”），《省条例》于 2016年修订。但随着近几年合肥市物业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新的法规来规范
相关主体的行为。

本次立法的条例名为《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定位于住宅小区，主要是以
合肥市人大提及的“不重复（不与国家条例、省条例重复）、有特色、可操作”为原则，结合合肥实际，开展“小
切口”立法，专门解决住宅小区相关问题。

合肥从住宅小区这样一个“小切口”出发，经过一年起草，由市房产局和司法局，公开征询意见，省人大备
案共三次征求意见，最终，本《条例》于 2 月 24 日经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3 月 31 日，经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于 5月 1日起施行。

【聚焦难点】
本《条例》主要是围绕着物业管理行业面临的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堵点问题来设置的。
业委会成立难问题。物业管理行业成立业委会难、运作好更难。针对该问题，本《条例》主要从以下几点规

定：一是，责任主体确定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 二是，确定业主大会成立的时间期限。 三是，提请成立
业主大会主体的改变。四是，对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的标准、存入时间和路径进行了具体规定。五是，明
确业主大会换届的时间和负责主体。 六是，增加候补委员为了有效保证业委会工作的连续性。 七是，增加业主
委员会工作报告、履职评估和业主委员会成员履职承诺制度，以及业主委员会换届审计和业主委员会主任离
任审计制度。 八是，为解决业主自治管理缺失的问题，增加住宅小区可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物业费往往存在“一价定终身”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
由市价格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且根据物业服务成本变化情况等因素，每两年对物业服务等级的
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

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始终是我国物业服务企业最大的矛盾焦点之一。 由于维修资金需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
求使用，使用是有门槛的。 因此本《条例》做了一次大胆尝试，在维修资金的使用上做了突破性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总结了实际物业管理中一些业主的不良行为，纳入到禁止行为。 如，违反规定养宠物；
私拉电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擅自将住宅、车位、储藏间等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

台改为卫生间、厨房等，并将这些实际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传至法律规定的禁止行为，这也给政
府监管带来法律依据。

【行业影响】
《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将推动合肥物业管理市

场，以促进和保护行业健康发展。程纯洁会长表示，无论是对广大业主，
还是物业服务企业，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本《条例》都是一个比

较好的法律法规，希望更多人去关注、去学习。
程纯洁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物业行业的立

足之本，也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行
业中很多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发展不

足的问题， 而有些问题是需要在
发展中去解决， 高质量发展依然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每个企
业之间有差别， 好的企业服务质
量、服务方法、服务水平等值得信
任， 但也有一些企业对照标准仍
有欠缺，因此，合肥出台《条例》
进行规范。

程纯洁会长寄语物业行业：
服务质量永远是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石，时光向前，行业向上。

物业新条例 专家细分说

物业管理关乎千家万户和基层社会治理， 可近年来却成为最
大的民生痛点之一。 在合肥 12345 投诉工单中，物业类矛盾纠纷
一直高居前列，总的状况是“三个不满意”：业主不满意、物业企业
不满意、政府不满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死结”，除了相关制度设
计已不合时宜，还由于各方主体之间关系没有理顺，导致物业管理
承接查验难、物业管理用房保障难、公共收益监管难、物业费调价
难、维修资金使用难等一系列问题。

即将施行的《条例》把上述这些问题上升至法律化并进行明
确规定，较好地平衡了各方权利义务，对规范行业、促进和谐将发
挥积极作用，确实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作为物业企业负责人，
首先要提高思想站位，引导全体物业员工认识到，只有遵行《条
例》才能顺应时代要求。 其次要深入抓好《条例》学习，并且结合
国家和省市近期有关物业行业的相关要求，围绕“下步怎么办，服
务怎么干”组织员工搞好学习讨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第三要以“赶考”的清醒努力当好优秀“答卷人”。物业管理作
为加强基层治理、尤其是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已经到了大有
可为、必须大有所为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回应领
导的重视、社会的关注和群众的期盼。

5月 1日，在合肥广大市民热切的期盼中，《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颁布施行，这不仅是平衡各方权利
义务的“及时雨”，还是合肥物业管理行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航标灯”。“新条例”有哪些变化？ 突出解决
了哪些矛盾？ 本报特邀请来多位行业协会大咖，一起畅谈这次新变化以及对合肥物业行业的长远影响。

本版文字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许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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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物业协会会长程纯洁：

服务质量永远是行业发展基石

美而特智能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征：

沐浴“及时雨”当好“答卷人”

新亚物业科技集团董事长徐辉：

创新性规定实现“对症下药”
5月 1日施行《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呈现出几大亮点：
1、对业委会难成立的小区，鼓励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2、公

共收益，设立三方共管账户。 3、物业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机制。 实
行政府指导价的，并根据物业服务成本变化情况等因素，每两年对
物业服务等级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适
时调整。 4、确定业主大会成立的时间期限。 符合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小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必须在三个月内要组织业主组
建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且筹备组应当自组成之日起三个月内组
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六个月内无法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或者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则由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重新组织筹备工作。 5、对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
备经费的标准进行规定。 总额不少于两万元，最高不超过十万元
的标准，此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6、明确了业主委员会主任离任
审计工作。

实行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新亚物业科技集
团董事长徐辉认为，实行新条例，对规范业主委员会的运作、保障
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合法权益，加强物业纠纷调处等有着创新性的
规定， 尤其是对新形势下物业管理工作中暴露出的一些新的疑
难杂症“对症下药”，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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